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统一规范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设立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统一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设立的通知》（粤治欠办发〔2020〕9号）等文件要求，现将我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设立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区内各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按照参照附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统一参考尺寸为1.2米(高）×2.4米（宽）。区内各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在本文件发出5日内迅速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在本文件发出20日内对镇（街道）辖区内所有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含区管工程）迅速进行专项检查，对专项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的项目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跟踪落实整改，确保辖区内所有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含区管工程）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在2021年4月12日下午下班前将检查整改工作台账通过政务网报送我局，我局将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我局对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的年度考核指标内。
　　我局在本文件发出20日内对全区所有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进行专项抽查检查，对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项目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跟踪落实整改。我局根据抽查检查情况及汇总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检查情况，对我局及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未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全区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农民工维权告示牌.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3月17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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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统一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设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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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文件要求，现将我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维权

信息告示牌设立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区内各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按照参照附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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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在本文件发出

20

日内对镇（街道）辖区内

所有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含区管工程）迅速进行专项检查，对专项检查中发

现未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的项目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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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下班前将检查整改工作台账通过政务网报送我局，我局将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我局对各镇（街道）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的年度考核指标内。

 

  

我局在本文件发出

20

日内对全区所有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进行专项抽查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完成规范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工作项目发出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跟踪落实整改。我局根据抽查检查情况及汇总各镇（街道）

